
屏東縣   萬安   國小  112 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

第  4 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 年 06 月 12 日 13 時 30 分 

地點：電腦教室 

主席：校長/王國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教務組長/涂孟琳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主席致詞 

    各位委員今天召開會議，有 2 項重要議題需要大家參與討論並做出決議： 

    第一個是審查 113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，請議決；第二個是審查本校 113 

   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，提請討論。 

貳、業務報告 

一、請各位委員針對今日會議議題進行討論。審查程序如下：一到六 

    年級班級各年級課程計畫，特殊教育課程計畫。 

二、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計畫均規劃 22 週，第 2學期一至 

    五年級 21 週，六年級則為 19週。 

二、請各位委員針對各課程依依審查並提出寶貴的意見。 

 

參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審查本校 113 學年度學校普通班課程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十二年國教總綱柒、實施要點，學校課程計畫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

會通過後，於開學前陳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，並運用書面或網站 等多元

管道向學生與家長說明。 

二、 審查第 2次課發會討論及決議事項撰寫結果。 

三、 審查 113 學年學校課程總體架構。 

四、 審查各年級各領域/科目課程計畫(部定課程)。  

五、 審查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統整性主題/專題/議題探究課程計畫)。 

六、 審查各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其他類課程計畫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

案由二：審查本校 113 學年度學校特殊教育課程計畫，提請討論(無則免)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」明訂各校將特教課程計畫納入全校課

程總體計畫送主管機關備查。另查，依屏東縣政府 105 年 6 月 15 日屏 

府教特字第 10519554900 號函之說明二「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納入特

殊 教育教師代表，並將特殊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程計畫審議會議中。」  

二、請學校課發會委員檢視如下事項： 

    1.特教學生基本資料及學習內容。 

    2.特教教師所送課表節數是否達法定授課節數。  

    3.授課課表與課程計畫一致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散會：113 年 6月 12 日 16 時 00 分 

陸、會議照片 

  

說明：審查 113 學年課程計畫。 說明：討論課程內容。 

 

 

  



 


